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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競賽分組、項目  

一、社會男子組：  

田賽：（1）跳高（2）跳遠（3）三級跳遠（4）推鉛球（5）擲鐵餅（6）擲標槍  

徑賽：（1）100 公尺（2）200 公尺（3）400 公尺（4）800 公尺（5）1500 公尺 

（6）5000 公尺（7）10000 公尺（8）110 公尺跨欄（9）400 公尺跨欄 

（10）4x100 公尺接力（11）4x400 公尺接力 （12）10000 公尺競走 

二、社會女子組：  

田賽：（1）跳高（2）跳遠（3）三級跳遠（4）推鉛球（5）擲鐵餅（6）擲標槍  

徑賽：（1）100 公尺 （2）200 公尺 （3）400 公尺 （4）800 公尺（5）1500 公尺 

（6）5000 公尺（7）10000 公尺（8）100 公尺跨欄 （9）400 公尺跨欄 

（10）4x100 公尺接力（11）4x400 公尺接力 （12）10000 公尺競走 

三、國小男生組：  

田賽：（1）跳高（2）跳遠（3）推鉛球（4）壘球擲遠  

徑賽：（1）60 公尺（2）100 公尺（3）200 公尺（4）4x100 公尺接力 

（5）4x200 公尺接力（接力區仍延續舊規則）（6）3000 公尺競走  

三項全能運動：100 公尺、跳高、 鉛球 

四、國小女生組：  

田賽：（1）跳高（2）跳遠（3）推鉛球（4）壘球擲遠  

徑賽：（1）60 公尺（2）100 公尺（3）200 公尺（4）4x100 公尺接力 

（5）4x200 公尺接力（接力區仍延續舊規則）（6）3000 公尺競走  

三項全能運動：100 公尺、跳高、鉛球 

五、國小五年級男生組：【不依班級數分組】 

田賽：（1）跳遠（2）壘球擲遠 

徑賽：（1）60公尺 （2）100 公尺 

六、國小五年級女生組：【不依班級數分組】 

田賽：（1）跳遠（2）壘球擲遠 

徑賽：（1）60公尺（2）100 公尺 

 

第二條 競賽辦法：  

一、 報名人數規定：社會組及國小組每單位（鄉鎮市）在各單項比賽中，至多可報名

3 人，接力每鄉鎮市以 1 隊為限。 

二、 國小組每一運動員參加項目以三項為限（含接力，但單項至多二項）；報名全能

運動項目者，不得再報名參加其他單項但可報名參加其他兩項接力。  

      三、競走項目，選手須穿著短褲出賽（不得穿著釘鞋）以利裁判員判決。 

      四、接力棒次表請於表定時間開始 60分鐘 前送達檢錄組，逾時者以棄權論。 

      五、團體成績計算方式：依各分項錄取前八名者，依 9.7.6.5.4.3.2.1 累計總積分； 

          錄取前七名者，依 8.6.5.4.3.2.1 累計總積分；錄取前六名者，依 7.5.4.3.2.1 



          累計總積分；錄取前五名者，依 6.4.3.2.1 累計總積分；錄取前 4 名者， 

          依 5.3.2.1 累計總積分；錄取前 3 名者，依 4.2.1 累計總積分；錄取前 2 名者， 

          依 3.1 累計總積分；錄取 1 名者，獲 2 分。總積分相同時，以獲第一名較多者優 

          先，依此類推。 

      六、接力項目頒獎名單以參加決賽運動員為準。 

第三條 參賽資格：依競賽規程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比賽時間：110 年 5 月 28.29 日。（鐵餅項目另覓時間）。 

第五條 比賽地點：嘉義縣立田徑場（鐵餅項目另覓場地）。  

第六條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最新審定出版 2020-2021 世界田徑規則，請各單 

                 位指導教練務必參詳。 

 

 

 

 

 

 

 

 

 

 

 

 

 

 

 

 

 

 

 

 

 

 

 

 

 

 

 

 

 

 


